臺東縣114學年度○○高中/國中(小)個別化教育計畫
自評檢核表
註：每生一份檢核表，請附在IEP封面之前
	年級
	
	姓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項目
	檢核項目
	檢核內容
	有
	無

	○
	封面頁
	1. 擬定時間符合法規
（新生應於開學前訂定初步個別化教育計畫，並於開學後一個月內檢討修正）
	
	

	
	
	2. 訂定人員(含學生本人)符合法規
	
	

	1、 
	學生能力現況、家庭狀況及需求評估
	3. 填記學生基本資料
	
	

	2、 
	
	4. 描述家庭現況
	
	

	3、 
	
	5. 記錄相關評量診斷結果
	
	

	4、 
	
	6. 描述能力現況
	
	

	5、 
	
	7. 填記需求評估
	
	

	6、 
	
	8. 填記優弱勢能力評估
	
	

	7、 
	
	9. 描述融合環境(含物理、心理環境)對學生學習的影響
	
	

	8、 
	
	10. 需求評估與學生整體現況相呼應
	
	

	9、 
	學生所需特殊教育、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11. 描述所需的特殊教育（如：課程調整、課表、各領域課程學習節數表）
	
	

	10、 
	
	12. 列出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如：專業團隊服務、考試評量服務與調整、行政支持/支援等）
	
	

	11、 
	
	13. 所需特殊教育、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與第一大項相呼應
	
	

	12、 
	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達成學期教育目標之評量方式、日期及標準
	14. 對於所提供的課程擬定學年目標(全學年)
	
	

	13、 
	
	15. 對於所提供的課程擬定學期目標
	
	

	14、 
	
	16. 視現況能力採取合適的評量標準
	
	

	15、 
	
	17. 採用多元的評量方式
	
	

	16、 
	
	18. 評量日期與評量結果的紀錄
	
	

	17、 
	
	19. 教育目標撰寫與第一、二大項相呼應
	
	

	18、 
	具情緒與行為問題學生所需之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及行政支援
	□無需求，已於IEP中勾選「無」（第21～23點免檢核）
20. 陳述情緒與行為問題
	
	

	19、 
	
	21. 根據前項內容提供適當介入處理方案
	
	

	20、 
	
	22. 擬定合宜的行政支援方式
	
	

	21、 
	
	23. 記錄追蹤或改善情形（視執行現況檢核）
	
	

	22、 
	學生之轉銜輔導及服務內容
	24. 訂定轉銜輔導及服務計畫
	
	

	23、 
	會議記錄
	25. 須召開期初會議與期末檢討會議並有會議紀錄(至少3次，含2次檢討會議) 
（需全部具備）
	
	

	核    章   欄

	撰寫教師
（若導師與特教教師合作完成，請皆填入）
	
	■本計畫經校內特推會審議通過(請核校內特推會圓戳章)
	校長(特推會主任委員)

	承辦人員
	
	
	

	主    任
	
	
	




2

